
永市监函〔2025〕9 号

答复类型：B 类

关于县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115 号
建议的答复

赵智勇代表：

《关于加强“流动厨房”监管保障乡村“舌尖上的安全”的

建议》（第 1115 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根据《永春县农村集体聚餐活动食品安全管理暂行规定》中

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职责要求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我县的

农村集体聚餐活动的食品安全监管。

一、健全监管机制，压实主体责任

（一）规范主体准入管理。与各乡镇政府配合对辖区内的“流

动厨房”从业者进行摸排并登记造册，指导督促从业者依法申办

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，为符合备件的餐饮外烩经营者依法核发《食

品经营许可证》，并依法加强监管，督促经营都履行其主体责任，

自律规范经营。

（二）严格集体聚餐申报。严格按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的要求，

要求所有在辖区内提供服务的流动厨房必须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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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乡镇食安办进行备案登记。备案信息应包括：经营者信息、从

业人员名单及健康证明、主要设备清单、食品安全承诺书等。

由村（社区）食品协管员负责督促集体聚餐举办者或餐饮外

烩经营者将 50 人以上的集体聚餐活动信息如实向村居（社区）申

报备案，食品安全协管员现场检查提出相关的指导意见，并及时

报乡镇人民政府。县市场监管局乡镇人民政府、村（居）委会分

级建立农村集体聚餐活动报告登记、现场检查、指导服务台账等。

（三）推动落实属地管理责任。县食安办出台了《永春县农

村集体聚餐活动食品安全管理暂行规定》将流动厨房管理纳入乡

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食品安全考核内容。

二、强化过程监管，规范操作行为

（一）强化事前审查与指导。对报备的聚餐活动进行风险评

估（规模、菜单、季节、承办者资质等）。对高风险聚餐（如超大

规模、有高风险菜品等），派员或委托协管员进行事前现场指导，

重点检查场所卫生条件、设备设施、原料采购渠道、从业人员健

康状况等。同时发放《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告知书》或签订承

诺书。

（二）加强事中监督检查。对大型或高风险聚餐活动，市场

监管部门或乡镇（街道）食安办、村级协管员进行现场巡查。重

点检查其食品原料来源（索证索票、进货查验，特别是肉类、食

用油、调味品等）、食品贮存条件（生熟分开、冷藏冷冻设施）、

加工操作过程（生熟分开、烧熟煮透、防止交叉污染）、餐饮具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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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消毒（设施、方法、效果）。 从业人员个人卫生和健康情况（穿

戴工作衣帽、无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）、食品留样执行情况（按规

定品种、数量、时间、条件留样）、环境卫生（操作场所、垃圾处

理）。必要时还将充分利用基层所配备的快速检测设备对活动采购

的食材、餐饮具洁净度等进行现场快速筛查，及时发现风险隐患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培训，提升从业人员能力与意识。借助县外

烩协会组织“流动厨房”经营者、厨师、帮工进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、

操作规范、食物中毒预防、应急处置等知识培训，并进行考核。

利用广播、宣传栏、微信群、短视频等多种形式，向农村居民普

及食品安全知识、集体聚餐风险、选择正规“流动厨房”的重要

性、投诉举报渠道等，提升群众自我保护意识和参与监督意识。

（四）发挥行业自律引导作用。指导、帮助永春县厨师外烩

行业协会成立，通过协会制定自律公约，促进规范发展。

三、完善应急处置，加强部门协作

县食安办制定《永春县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，各乡镇

同步制定针对乡村集体聚餐食物中毒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，明

确报报告流程、响应机制、处置措施。

加强与卫健（疾病预防控制、医疗救治）、公安、农业农村（源

头治理）、民政（红白事管理）、乡镇政府等部门的沟通协作，形

成监管合力。发生事故时，疾控部门及时介入流调和溯源。

衷心感谢您对我局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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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署名：苏荣臻

联 系 人：黄秀敏

联系电话：0595-23876213

永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5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，县政府督查室。


